附條件買賣契約書


立書人                                   茲乙方向甲方購買左列標

的物：
	標的物名稱
	規格、型式、機號
	製造廠商
	廠牌
	單位
	數量

	
	
	
	
	
	


乙方願將所購物品為甲方設定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登記，向主管機關登記，約定遵守下列各條款：

一、本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登記擔保債權金額新臺幣：
                                元整。

二、乙方依本契約所購物品，在價款尚未全部付清以前，僅得先行占有使用，甲方仍保有該物品之所有權，如因用益而發生加工標的物附合或混合等情形時，該所有權及於加工物標的物附合物或混合物。

三、所購物品價款之支付方法：

（一）頭期款：新臺幣                            元整。
（二）乙方應依下列日期及金額償還：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付款日期
	金額（新臺幣）

	
	
	
	
	
	
	
	
	
	
	
	

	
	
	
	
	
	
	
	
	
	
	
	

	
	
	
	
	
	
	
	
	
	
	
	

	
	
	
	
	
	
	
	
	
	
	
	

	
	
	
	
	
	
	
	
	
	
	
	

	
	
	
	
	
	
	
	
	
	
	
	

	
	
	
	
	
	
	
	
	
	
	
	


（三）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或使用，如有損壞由乙方承受負擔，否則甲方得逕行墊付並併入乙方對甲方所負債務內，同時視為乙方違約。

（四）乙方依照前項償還日期及金額，按期日償還甲方，到期未能償付時自延遲之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二十加附延遲利息。
（五）乙方同意甲方將本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登記申請書之標的物所有權或權利設定質權，移轉於第三人之時，應無條件協辦移手續。
四、乙方不履行契約，或將依契約所購之物品出賣，出質或為其他處分，致有害於甲方之權益者，甲方得隨時取回占有原標的物或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條準用）逕行聲請法院實施強制執行，並依該法有關條文處理，如有不足，乙方並願補足本債權本利總額。乙方連帶保證人於遇乙方不依約履行時，願連帶負責立即如數清償，且絕不退保，如不履行並願依前項約定與乙方同受法院逕行強制執行。
五、乙方對所購物品所為之保險，無論在設定本契約登記前或登記後，其受益人均為甲方。乙方於該物品保險期限屆滿前，應辦理續保手續；否則甲方得酌予墊付保費及其他必要費用代辦續保手續，甲方所墊付各項保費及費用，乙方應立即償還，否則甲方得併入乙方對甲方所負債務內。
六、原標的物如有孳息，或其他收益，應由乙方儘先抵償所欠償金。

七、標的物應按甲方指定存置於      市      區      路      號。乙方保證絕不擅自遷移，標的物為交通工具時，經甲方同意得由乙方或其他第三人使用者，一經甲方通知，乙方應即負責將標的物停放於指定處所。
八、其他約定：

（一）在乙方對甲方所負一切債務未全部清償以前，乙方或其連帶保證人如有左列情形之一時，毋庸經甲方通知或履行法定手續，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所負之一切債務之償還均尚失其期限利益，甲方得視情形要求立即清償全部價款，或取回占有原標的物，如甲方取回占有原標的物，該標的物依市價評估如不足以償還原價款及利息時，仍由乙方補足。

1.分期付款一期不履行或所交付之票據遭受存款不足拒絕往來或其他原因致被退票或延遲付款時。

2.因重大信用貶落而顯有到期不履行之虞時。

3.因其他債務關係而受假扣押、假執行、強制執行或受破產之聲請或聲請和解、調解或宣告倒閉清算時。

（二）乙方或其連帶保證人為履行本契約所生之一切債務而支付之票據或作成之憑證，雖因其形式不備，時效之完成或手續之遺漏致其權利消滅或因票據，憑據之毀損喪失，或有偽造情事時，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對於此項票據或憑證所載債權金額悉數承認，並依甲方有關單據或傳票所載金額認定為票據或憑證所載之金額，一經甲方之要求，乙方及連帶保證人願負責依甲方有關單據或傳票記載再作成票據或憑證交付甲方，決不推諉。
（三）連帶保證人均願負連帶責任且甲方無須經連帶保證人同意或通知連帶保證人，得拋棄乙方所提供之擔保物或任意允許乙方延期清償或更換擔保物，連帶保證人不得據此抗辯或主張減免保證責任。
（四）乙方簽立本契約，應同時提出辦理附條件買賣設定應具備之有關證件及其影本，會同甲方共同項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手續。
（五）乙方如不能按期償還債務時，同意由甲方於期滿，單獨持本契約書逕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期限絕無異議。

（六）乙方及連帶保證人應共同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元之本票乙紙交付甲方收執，甲方得使用此本票作為乙方違約時，依本契約應負一切債務求償之用。
（七）乙方簽訂本契約之同時，應給付甲方新臺幣              元作為手續費。

九、乙方履行本契約書各條款之規定，並經甲方書面承諾時，始取得該物品之所有權。

十、本契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十一、本契約以甲方所在地為債務履行地，因本契約涉訟時，甲方暨乙方及連帶保證人均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或負責人：
地址：
代理人：

住址（或營業所）：

乙方：

代表人或負責人：

地址：

連帶保證人：

代理人：

住址（或營業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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